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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为建设高水平现代交通强市，深化东阳市城乡公交一体

化发展，加快城乡间有效融合，建立健全全市域公交一体化

发展体制机制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一、起草依据

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城

乡公交一体化的决策部署，根据《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

于印发<东阳市综合交通运输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>的通知》

（东政办发〔2022〕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市积极谋划深化

城乡公交一体化工作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工作方案以《东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东阳市

综合交通运输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>的通知》（东政办发〔2022〕

4 号）为纲领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经多次深化城乡公交一

体化改革工作专班会议后形成本方案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第一部分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紧扣“高质量”和“一体化”两个关键，发挥

市域一体化交通“先行官”作用，深化我市城乡公交一体化

改革，打破城乡二元格局，突出公交公益属性，实现公交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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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“一票制”，助力我市新时代“强市名城”，“共同富裕先

行市”建设。

第二部分实施背景和意义。实施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工

作，打破目前城乡二元格局，实现城乡公交服务清单化，不

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，进一步提高公

交分担率，实现交通运输出行方式的综合协调发展。

第三部分重点任务。由市交投集团对市交通运输有限公

司、市横店汽车运输有限公司的公交车辆、场站建设、站牌

站棚、电子设备、办公设备等资产按照第三方评估价格进行

收购。

第四部分支持政策。依法收回市域内城乡公交经营权。

同时鉴于涉及改造的公交客运企业在市场培育、承担社会责

任方面所做出的历史贡献，给予一定的补偿和奖励，具体由

车辆现值补偿、站点建设费用补偿、电子及办公设备补偿、

场站租赁及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费用补偿、社会贡献奖组成。

第五部分保障措施。

1.强化组织领导。成立市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，市府办

公室、市政法委、市发改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财政

局、市人力社保局、市法院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国资办、市

委编办、市铁路项目指导服务中心、市交投集团为成员的东

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专班，负责我市深化城乡

公交一体化改革工作相关政策制定和组织实施。领导小组办

公室设在市交通运输局，具体负责改造过程中政策解读、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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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和协调工作，各成员单位按照方案要求和自身职能做好有

关工作。

2.强化宣传引导。东阳市深化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革的根

本目的是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的公交出行服务。各有关单位

要加强宣传引导，争取社会各界和从业人员的理解和支持。


